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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门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

编号： CCGF-SZ-095-2024

1 适用范围

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生产及流通领域智能门锁（又称电子门锁）

产品质量监督抽查。监督抽查产品范围适用于：卡片、密码、遥控、

指纹、虹膜、脸谱、掌纹、指静脉、声音等识别功能的智能门锁；不

适用于：机械锁和汽车门锁、防火门锁、保险柜/箱门锁等专用用途

门锁。

2 产品种类及定义

表 1 产品种类

序号 产品类型 图示

1
电子门锁（样式 1-密

码方式识别）

2
电子门锁（样式 2-指

纹方式识别）



序号 产品类型 图示

3
电子门锁（样式 3-人

脸解锁方式识别）

4
电子门锁（样式 4-插

卡方式识别）

5
电子门锁 （样式 5-

虹膜方式识别）

6
电子门锁（样式 6 指

静脉方式识别）



表 2 样品类型

序号 样品类型 图示

1 整套示例

2 前、后面板

3 锁体

4 所配用电池

5 机械钥匙（若有）



6 网关（若有）

7 安装装配用螺钉

注：一套样品须包含前、后面板，锁体，所配用电池，机械钥匙（若有），网关（若有），

安装和/或使用说明书，相关安装装配用螺钉。锁体若有多种规格优先选择标准锁体（导

向板规格 24mm×240mm），带天地钩(非必选项)。

表 3 不应抽查的易混淆的产品种类

序号
不应抽查的

产品类型
理由 图示

1 指纹识别挂锁 无锁体

2 密码机械锁 无锁体

3 电动门锁 无锁体



序号
不应抽查的

产品类型
理由 图示

4 自行车锁
无电子

部分

5 机械锁
无电子

部分

6
悬梁（摩托车）

锁

无电子

部分

7 链条锁
无电子

部分



序号
不应抽查的

产品类型
理由 图示

8 抽屉锁
无电子

部分

9 汽车门锁
专用用

途门锁

10 保险柜/箱门锁
专用用

途门锁

11 防火门锁
专用途

门锁

12
带识读功能的

电磁锁、电插

锁、外装门锁

专用途

门锁

13
带识读功能的

玻璃门锁

专用途

门锁



序号
不应抽查的

产品类型
理由 图示

14
明确说明仅用

于室内门的电

子门锁

不在标

准适用

范围内

表 4 术语和定义

序号 产品种类及描述 图示

1

执手型智能门锁

（解锁后，需扳动执

手使斜舌缩回锁体内

才可开门）

2

推拉式智能门锁

（解锁后，需推/拉执

手使斜舌缩回锁体内

才可开门）

3

全自动型智能门锁

（解锁后，锁体电机

自动驱动锁舌缩回锁

体内，可直接开门）

注：智能门锁也称电子门锁、电子智能锁或电子防盗锁，是在本体上以电子方式识别处理

生物特征、电子信息、网络通讯等信息并控制机械执行机构实施启、闭的锁。



3.抽样数量

生产领域：随机抽取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一商标、

同一规格型号的 6 套样品，4 套作为检验样品带回承检单位，2 套作

为备用样品封存于承检单位或被抽样单位。

流通领域（实体店）：随机抽取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

同一商标、同一规格型号的 6 套样品，4 套作为检验样品带回承检单

位，2 套作为备用样品封存于承检单位或被抽样单位。

流通领域（电子商务平台）：随机抽取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

生产的同一商标、同一规格型号的 6 套样品，4 套作为检验样品带回

承检单位，2 套作为备用样品封存于承检单位。

上述样品数量为本实施规范全项目所需样本量。如监督抽查任务

为部分项目，按抽查任务文件规定执行。

4 检验项目及标准

若样品的说明书、外包装或本体上明示标准有 GA 374-2019，则

按照标准 GA 374-2019 进行考核，否则按照标准 GB 21556-2008 进行

考核。

表 5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(GB 21556-2008)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/复检方法 复检样品

1
锁舌轴向静

载荷
GB 21556-2008 强制性 GB 21556-2008 备样

2
锁舌侧向静

载荷
GB 21556-2008 强制性 GB 21556-2008 备样

3
执手承受静

拉力及扭矩
GB 21556-2008 强制性 GB 21556-2008 备样

4 安全性要求 GB 21556-2008 强制性 GB 21556-2008 备样

5

电源性能

（电池容

量，欠压，

电源适应

性）

GB 21556-2008 强制性 GB 21556-2008 备样

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/复检方法 复检样品

6
信息保存及

误识率
GB 21556-2008 强制性 GB 21556-2008 备样

7
防破坏报警

功能
GB 21556-2008 强制性 GB 21556-2008 备样

8

环境适应性

（高温，低

温，湿热）

GB 21556-2008 强制性 GB 21556-2008 备样

注：

1、 执行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的产品，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。

2、 序号 1～4项目为 1个检验组，在 1#和 2#样品上进行，序号 5～8为 1个检验组，在

3#和 4#样品上进行。

表 6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(GA 374-2019)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/复检方法 复检样品

1
主锁舌抗轴

向静压力
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2
主锁舌抗侧

向静压力
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3
手动部件强

度
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4 阻燃 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5 供电方式 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6 电池容量 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7 欠压指示 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8
电源电压适

应范围
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9 信息保存 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10
输入错误报

警
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11 防拆报警 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12 高温 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13 低温 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14 恒定湿热 GA 374-2019 明示质量 GA 374-2019 备样

注：

1、执行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的产品，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。

2、 序号 1～4项目为 1个检验组，在 1#和 2#样品上进行，序号 5～14为 1 个检验组，

在 3#和 4#样品上进行。



5 判定规则

5.1 依据标准

GB 21556-2008《锁具安全通用技术条件》

GA 374-2019《电子防盗锁》

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、政府法规及产品明

示质量要求。

5.2 判定原则

5.2.1 经检验，所检样品全部项目合格，判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未发

现不合格；出现一项或一项以上项目不合格，判该产品本次监督检验

结果不合格。

5.2.2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或包含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

据的标准要求时，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。

5.2.3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

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（含法规要求）时，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。

5.2.4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

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，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。

5.2.5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

荐性标准要求时，该项目不参与判定。

6 附则

本规范编制单位：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。

本规范编制人员：郑冠雄、刘菊。

本规范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管理。


